
 

 

 

 

 

 

 

 

 

 

 

 

 

 

 

 

 

 

 

 

 

 

 

 

 

 

 

 

 

 

 

 

 

 

 

 

 

 

 

 

 

 

 

 

營運項目- 校園安全、災害管理及學生緊急狀況處理作業- 吳鳳科技大學

緊急應變防制標準作業流程【夜間防火 SOP】 WFIC-502-06E 

A類火災： 
一般固體，如紙、
木、塑膠、橡膠等，
主要以水撲滅。 

B類火災： 
可燃性液體、氣體
類、油脂類火災，
主要以泡沫、乾
粉、CO2等撲滅。 

C類火災： 
電氣火災，滅火時
先切斷電源，後以
CO2、乾粉撲滅。 

D類火災： 
鎂、鋁等引起之火
災，須以特種乾粉
撲滅。 

火勢擴大 
否 

是 

決策小組 
一、校長得提升至
校安狀況二作業。 
二、召開緊急應變
會議。 

行政支援組 
一、評估火勢後，尋求轄區消防
警政單位協助救災與維持秩序。 
二、必要時聯繫衛生單位開設臨
時醫護中心實施檢傷分類。 
三、狀況通報校安中心。 

作業管制組 
一、管制疏散人員，掌握正確訊
息，甲級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二、聯繫社會團體提供安置場地 
三、編組人員掌握後續狀況。 

新聞組 
一、掌握災損、現
況及應變等資訊。 
二、統一對外部媒
體適時發言。 

決策小組 
召開校安會議，掌
握災情狀況檢討防
災應變措施，研議
災後復原重建，恢
復校園秩序。 

行政支援組 
一、聯繫校方各有關行政主管
報告損失情形，統計校園災情
狀況，通報校安中心。 
二、【環安中心】依刑責區分決
定現場是否保持現狀及蒐證，
否則協調權責單位迅速清理。 

作業管制組 
一、填寫事件異常處理單，依
程序協處控管。 
二、遂行災害搶救停班停課及
彙整災情各項通報處理作業。 
三、身心健康中心規劃實施災
後師生心理諮商輔導措施。 

新聞組 
一、秘書處統一對
外發言。 
二、人事室及學務
處統計全校教職員
生災情，並即早辦
理慰問救助事宜。 

確認起火地點並通報學校校安中心 

迅速取得滅火工具 
馳往控制火勢 

決策小組【校長】 
一、協調相關單位立
即進行搶救。 
二、校長得提升校安
狀況等級作業。 

作業管制組 
一、【校安中心】實施人員疏
散，並管制火場警戒線進出。 
二、掌握正確訊息，15 分鐘
內電話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行政支援組 
一、【總務處】封鎖管制現
場，並盡一切可能消滅火源。 
二、【身心健康中心】陪伴傷
患連絡送醫及通知家屬。 

新聞組【秘書處】 
一、瞭解發生時間及
災損、火場資訊 
二、統一對外部媒體
適時發言。 

立即撲滅 
是 

否 

【成立救災指揮中心】 
通報 110、醫院及其他相關救援單位 

【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校安中心立即通報 119 並協調災害搶救 

復原與重建 
(輔導、慰助、補課、設施修復) 

 

檢討與改善 
(災害原因、校園防護、處置措施) 

 

 

滅火後，注意現場有無殘火 

火警警報響或發現火警或接獲通報 

 


